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

大的进步。在政治方面，中国农村建立了以村民会议

为权力中心的村民自治制度。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更是把中国农村村

民自治的规范化程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大量农村居民迅速

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村民会议的召开和运作成为一

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建立在以村民会议基础上的村民

自治制度因此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对村民自治进行

制度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1 村户代表会议制度的必要性

1.1 人口流动给村民会议带来的冲击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自20世纪80年代

中后期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迅速向城市转移。农村

人口流动的规模迅速扩大。1995 年为 7500 万人，

1997、1998年达 8000余万人。2000年以后，农村流动

人口超一亿大关。如2005年为12578万人，2006年为

13212万人[1]。但是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流

动人口绝大部分是非户籍流动人口[2]。而中国居民的

民主权利是与户籍相联系的。这种状况致使这些流向

城市的农村人口不能相应地将自己的各项民主权利行

使资格方便地迁入到相应的城市，从而造成许多农民

人身与民主权利行使地域的分离。现实中由于种种原

因，许多在城市的农村人口就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

己在农村的民主权利。他们很少参与到户籍所在地的

民主权利的行使过程中。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其民主

权利遭到漠视[3]；另一方面，这对于需要全体村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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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民会议制度也形成了巨大冲击。致使一些农村地

区的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村民自治演变为村民委员会

治理，从而导致大量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发生。

1.2 村民会议制度的内在缺陷

村民自治从性质上来讲是一种非国家形态的民主

治理方式，其主要表现在：第一，村不是一级行政区划，

这就决定了农民民主自治与国家行政机关的严格区

别；第二，农民的自我管理是基于全体农民的同意和授

权，这种管理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第三，农民民主的非

国家形态还体现在其民间性上，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自

己正当合法的权益[4]。村民自治的性质就决定了由全

体村民参加的村民会议在整个村民自治制度中居于核

心地位，其正常运作对于村民自治的正常运转将起到

非常关键的作用。现行的《村组法》在第十八条和第十

九条中明确规定了村民会议的核心地位。但是，随着

中国工业化带来的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致使大

量合法享有民主权力的农村成年居民长期漂流在城

市，他们很少参与村民会议的活动，这就导致由全体成

年公民参加的村民会议很难正常举行，影响了村民自

治权力的行使。当然，在中国现行的《村组法》第十七

条中对于召开村民会议规定了两种组织形式。其规定

为，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

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

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这种村民会议组织形式的

或然性选择本身就容易造成村民会议制度的混乱。并

且现行的《村组法》对什么时候召开以户为代表的村民

会议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将极大地制约农村户代表会

议的作用，限制了农村居民的民主权力地行使。

1.3 村民代表会议的不足

村民代表会议是《村组法》当中涉及到的另一种农

民行使民主权力的载体。《村组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

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

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

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

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从《村组法》的规

定中，可以看出村民代表会议这种制度安排的初衷是

为了提高村民会议议事的效率而设计的。村民代表会

议不具备村民会议的法定地位和职权，它只能从事村

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所以村民代表会议的这种制度安

排也必须建立在村民会议正常运作的基础上，它不是

村民会议的替代性组织。况且，村民代表是由村民按

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

干人组成，村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性也会随着农村不同

住户之间的利益分化而受到质疑，况且并不是所有的

村都存在村民代表会议。因而村民代表会议也不能很

好地满足当前农民利益表达和权力行使载体的需要。

2 村户代表会议制度的可行性

2.1 农民利益主体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人民公社制体制的打破，

开始了政府放松对农村控制的进程，加之后来中国推

行一系列改革，极大地唤醒了农民的利益主体意识。

农民已经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5]。并

且由于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和不同农民社会实践的差

别，不同农民的利益差别也在不断加大。迅速变化的

农民利益需要一个充分地表达和实现的空间，村民会

议无疑是农民表达和实现自己利益的一个重要舞台，

在村民会议不能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农民利益表达和

实现就面临重大危机，必须为农民利益表达设计一个

新的舞台，村户代表会议正是这样一个舞台。

2.2 以户为基础的利益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农村确立

的公社制体制，农村利益格局变成为以大队为基础的

集体利益格局。改革开放后，中国广大农村推行了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制度层面确立了以家庭、以户为

单位的利益格局。每一个农户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社会

细胞，并且每一农户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因此，以户

为单位作为农村利益整合的节点，一方面能够很好地

反映当前中国农村利益结构的现状，另一方面也可以

更加高效地实现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

2.3 中国农村人口非整户流动的特点

当前中国农村的流动人口主要还是以农村富余劳

动力进城务工为主，整户迁入城市的较少。进城务工

人员当中以农村有一定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据

有关资料显示，一方面 15~49岁青壮年劳动适龄人口

占流动人口的69.9%[6]。在文化程度方面，据统计资料

显示，2004年在外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和高中文

化程度的比例达 63.3%和 12.1%[7]。虽然，伴随着中国

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农村人口并没有出现大规

模的整户迁移的情况，许多农户都会有成年公民在家

留守。这些成年公民就可以成为其户在农村利益的代

表，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并行使民主权力。

3 村户代表会议的制度设计

3.1 村户代表会议的定位

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将是一个逐步不可逆的发展

过程，其将给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带来持续的根本性的

冲击。而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农村人口流动机制在短

期内不可能建成，因此必须面对这种挑战提出更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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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性的应对办法。用村户代表会议来取代村民代表会

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城市化和户籍制度给村民自

治制度带来的冲击。

3.2 村户代表会议职权

村户代表会议作为村民会议的替代物，其完全享

有村民会议的职权。《村组法》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

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

决定，方可办理：（一）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

缴及使用；（二）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

（三）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四）村办学校、村

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五）村集体经

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

案；（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七）宅基地的使用方

案；（八）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

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组法》第十九条当中的许

多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农村自治的需要。况且这种

列举村民会议职权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村民会

议的职权，也倒置了村民会议作为村民自治的权力组

织与村民委员会执行组织的主次关系。因此在村户代

表会议制度设计中一定要改变这种村民自治权力主体

不利的地位。在村户代表会议制度中，村户代表会议

代替了村民会议成为新的村民自治的权力中心，因此

在新的村户代表会议制度中一定要理顺村户代表会议

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村户代表会议处于主导地位，村

民委员会处于从属地位。新的村户代表会议的职权应

表述为：凡涉及农民利益变更的都要经过村户代表会

议讨论决定，未经村户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的，村民委

员会不得擅自以村民委员会的名义变更农民的利益。

并且村民委员会的职责要通过列举的方式来明确。

3.3 村户代表会议的组成及运作

村户代表会议的成员由每一户居民自己推举本户

的成年公民担任代表，户的代表可以是本户内的任何

一个具备行使民主权力的成年公民。村户代表会议的

召开必须要由本村三分之二以上户的代表参加方能举

行。村户代表会议应分为定期会议和特别会议两种，

定期会议应坚持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举行时应由村

民委员会就本季度的村务及时向村户代表报告；遇有

特别重大事务需召开特别会议的，可以应村民委员会

要求，或者十分之一的村户代表要求召开。村户代表

会议召开期间可以由2~3户的代表来负责村户代表会

议的组织工作；其议事程序遵循每户一票的原则，根据

少数服从多数做出决策。村户代表会议的决策一旦做

出，就应被视为全体村民的集体决定，全体村民和村民

委员会应该认真贯彻实施。

村户代表会议制度的设计对于在保持中国村民自

治制度民主本质的前提下，解决由于工业化带来的人

口流动而给村民自治制度造成的危机有积极的意义。

能够更好地提高农村基层民主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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